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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997    证券简称：贵阳银行   公告编号：2024-004 

优先股代码：360031                      优先股简称：贵银优 1 

 

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已立案未开庭； 

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； 

 涉案的金额：贷款本金、票据垫款本金、未到期承兑金额以及按

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、罚息、复利等暂合计 1,657,982,182.028 元； 

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，

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已将本次诉讼所涉贷款、

垫款以及未到期承兑汇票敞口纳入不良，并已对相关资产计提了相应

减值准备，预计本次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

实质性影响，公司将根据案件审理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一、 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

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龙航空港支行（以下简称“双龙支行”）

因与贵州国际商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（曾用名：贵州国际商品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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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有限公司）合同纠纷向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并

于近日收到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。有关诉讼

情况说明如下： 

（一） 案件当事人 

原告：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龙航空港支行 

被告一：贵州国际商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被告一”） 

被告二：深圳正威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被告二”） 

被告三：王文银（以下简称“被告三”） 

被告四：刘结红（以下简称“被告四”） 

被告五：深圳市诚威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被告五”） 

被告六：魏紫姚黄红木艺术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被告六”） 

被告七：正威科技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被告七”） 

被告八：鞠皖苏（以下简称“被告八”） 

被告九：华威聚酰亚胺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被告九”） 

被告十：正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被告十”） 

（二） 案件事实 

2021年 6 月，双龙支行与被告一签订了《综合授信合同》，约定

双龙支行向被告一授信人民币 16 亿元整（敞口金额），期限 3 年。此

外，双龙支行分别与被告二、被告三、被告四、被告九签订了《最高

额保证合同》，该四名被告为上述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；双

龙支行分别与被告二、被告五、被告六、被告七、被告八签署了《最

高额抵押合同》，该五名被告以其名下所有的合计 16 套房屋为上述债

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，该等抵押均已办理抵押登记；双龙支行分别

与被告二、被告十签署了《最高额质押合同》，该两名被告以其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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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相关股权为上述债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，该等质押已办理质押登

记。 

根据《综合授信合同》的约定，双龙支行与被告一签订了一系列

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协议，相关合同签订后，双龙

支行已履行完毕相应的贷款发放及汇票承兑义务，因被告一未按合同

约定按时归还相关借款本息及票据垫款，且相关担保人亦未按时履行

相应的担保义务，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，双龙支行依法向贵州省贵阳

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（三） 诉讼请求 

1.判令被告一立即偿还双龙支行借款本金 292,062,946.77 元，

利息 7,201,840.64 元(含罚息、复利，暂算至 2024 年 1 月 22 日），

剩余利息（含罚息、复利）按双方合同约定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止； 

2. 判 令 被 告 一 立 即 偿 还 双 龙 支 行 票 据 垫 款 本 金

1,118,200,045.33 元，利息（含罚息，暂算至 2024 年 1 月 22 日）

22,267,349.288 元，剩余利息（含罚息）按双方合同约定计算至本

息付清之日止； 

3.判令被告一立即向双龙支行支付剩余未到期《商业汇票银行承

兑协议》项下承兑金额共计 218,250,000 元，否则被告一应自相关票

据到期之日起导致双龙支行垫款的部分，自垫款发生之日起就该垫款

付款项按日万分之五逐日计算逾期利息； 

4.判令双龙支行对被告二、被告五、被告六、被告七、被告八提

供抵押的共计 16 套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，双龙支行有权以抵押物折

价或拍卖、变卖所得价款在第 1、2、3 项诉讼请求确定的款项范围内

优先受偿； 



-4- 

5.判令双龙支行对被告二、被告十提供质押的相关股权享有优先

受偿权，双龙支行有权以该股权折价或拍卖、变卖所得价款在第 1、

2、3项诉讼请求确定的款项范围内优先受偿； 

6.判令被告二、被告三、被告四、被告九在第 1、2、3项诉讼请

求确定的款项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； 

7.本案诉讼费、保全费、律师费、保全担保费等一切费用均由被

告承担。 

二、 本次诉讼判决、裁定情况或仲裁裁决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。 

三、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公司按照监管部门及公司内部关于资产风险分类的要求，已将本

次诉讼所涉贷款、垫款以及未到期承兑汇票敞口纳入不良，并已对相

关资产计提了相应减值准备，预计本次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本期利

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实质性影响。 

公司将高度关注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，保全公司权益，并将继续

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2月 7日 


